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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金 坛 分 中 心 文 件 

 
常公积金坛分〔2019〕3 号 

 

关于转发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
《关于开展常州市 2019 年度住房公积金 

缴存基数调整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： 

根据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

基数调整的统一部署和要求，今年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

作已经开始。现将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《关于开展常州市

2019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业务受理地点：金坛分中心服务大厅 

联系电话：82823296、82813296 

 

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金坛分中心 

2019 年 6 月 24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金坛分中心     2019 年 6 月 24 日印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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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 
常公积金〔2019〕18 号 

关于开展常州市 2019 年度住房公积金 
缴存基数调整的通知 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：  

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 262）、《常州市住房公

积金管理办法》（常政发〔2008〕196 号）等文件的规定，经常州市

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同意，现对常州市 2019 年度（2019 年 7 月 1

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）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 

一、调整对象  

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在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公

积金中心）办理缴存登记的单位及其在职职工；以自由职业者、个

体工商户等名义缴存的个人缴存者。  

二、调整内容  

（一）缴存基数 

1. 2019年度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2018年度

的全部工资性收入（包括计时工资、计件工资、奖金、各类津贴和

补贴、加班加点工资等）除以发放工资的月数。 

2.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期间新参加或新调入的

职工，月缴存基数为该职工录用或调入之月起至 2019 年 6 月的月平

均工资。 

3. 2019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调整为 22800 元；缴存

基数的下限不作调整，即：常州市区（含武进区）为 2020 元，溧阳

市和金坛区均为 185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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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缴存比例 

1. 全市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企业等各类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

比例单位和职工各在 5%-12%区间内，由单位自主选择，一个年度内

只能调整一次。符合《关于贯彻<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

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>的实施意见》（常公积金委〔2018〕2 号）规

定的各类困难企业，可按规定程序申报降低缴存比例或缓缴。 

2. 自由职业者、个体工商户等个人缴存者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

数为本人 2018 年度月平均收入，缴存比例统一为 20%。  

3. 新职工住房补贴的缴存基数与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相同，缴

存比例按省市有关规定执行。  

三、调整时间  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和个人缴存者应在汇缴 2019 年 7 月份的

住房公积金之前进行基数调整，调整后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及比

例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。  

四、调整方式  

（一）单位办理 

1．未开通住房公积金网上办理业务的单位，携带 U 盘到住房公

积金汇缴受理点办理基数调整手续。 

2．已开通住房公积金网上办理业务的单位，可登录常州市住房

公积金网上服务厅（http://www.czgjj.com）单位业务板块办理基数调

整手续。  

（二）个人缴存者办理 

1. 未与公积金中心签订线上业务办理协议的个人缴存者，到建

设银行住房公积金业务受理点办理基数调整手续。(为减少窗口办理

排队等候,建议个人缴存者尽量采取线上办理, 可登录“常州住房公

积金”微信公众号签订线上业务办理协议。） 

2. 已与公积金中心签订线上业务办理协议的个人缴存者可登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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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网上服务厅（http://www.czgjj.com）个人业务模块、

或登录“常州住房公积金”微信公众号进入“业务办理”模块办理，开通

建行手机网银客户也可登录建行手机 APP-悦享生活-常州公积金办

理基数调整手续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为确保基数调整工作顺利实施并按时缴存 7 月份的住房

公积金，若托收单位及个人缴存者在汇缴 7 月份住房公积金时未办

理基数调整手续，由公积金中心在托收 7 月份住房公积金时自动做

基数不变调整。 

（二）根据住建部住房公积金资金管理要求，住房公积金缴存

全面实行委托收款等电子缴存方式，请未办理托收签约的单位尽快

到公积金中心或单位公积金汇缴银行网点办理委托收款签约手续。 

（三）为方便单位和职工办理各项业务，各单位在基数调整时

要对单位基本信息和本单位职工个人信息进行认真核对，如单位名

称、社会统一信用代码、注册地址、法人代表等发生变动或有误，

单位经办人应及时到公积金中心变更信息；如发现职工姓名、身份

证号码等有误或缺失，请单位经办人通知职工本人到住房公积金中

心修改。 

（四）各缴存单位应当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，为本单

位在职职工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，公积金中心将对缴存单位缴存情

况进行抽查，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。 

 

 

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

2019 年 6 月 17 日 

 

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              2019 年 6 月 17 日印发 


